
关于管理人法定代表人变更的临时公告

致中创东宏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：

公司（即深圳前海东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）原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李光明

由于个人发展原因主动向公司申请离职，现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关系。经慎重

考虑，公司决定由执行董事汪钦同时担任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职务。

汪钦个人履历及从业经验如下：

汪钦于1987年7月1日毕业于河南省郑州大学金融专业，本科学历；于1991

年2月28日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专业，硕士学历；于2003年7

月1日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专业，博士学位。

自1997年1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担任国信证券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、主要

负责证券股票研究；自2001年9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担任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

司副总经理，主要负责管理工作；自2010年8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担任宝盈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，主要负责管理工作；自2017年5月1日担任中创前海资

本有限公司总经理，主要负责管理工作。自2018年2月6日担任申请人的执行董

事，自2019年1月8日兼任总经理、法定代表人，负责主持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，

领导各部门开展投资管理业务。

本次重大事项变更未影响中创东宏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运营，如贵

方对本次重大事项变更或基金产品运营有任何不解或异议，欢迎垂询。

特此告知！

深圳前海东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19年1月25日


